
— 1 —

沈阳农业大学2022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方案

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《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

规定》的通知》（教学函[2021]2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

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学[2006]4号）、《转发教育部高

校学生司<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

知》（辽招考委字[2022]8号）中的有关要求部署，制定我校2022

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方案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第一条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校研究生

调剂工作的组织和领导，负责制定《沈阳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调

剂方案》，发布调剂通知，责成招生学院（所）按照“一专业一

策”原则制定各院（所）复试实施细则，责成研招办予以审核。

研招办负责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发布我校调剂缺额情况、

审核各院（所）上报的拟调剂名单、给符合调剂的考生发送“复

试通知”、给复试合格考生发放“待录取通知”。各院（所）须按

照学校要求具体落实调剂复试的相关工作。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

领导小组责成研究生院招生办为学校复试政策唯一发布单位。

第二条 各招生院（所）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须按

照学校要求制定本院（所）调剂实施细则，在细则中明确调剂需

要的专业排序规则与要求，报研招办审核备案。负责本单位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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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调剂的组织、协调与管理。各院（所）指派专人负责调剂工作，

名单于复试工作开始前报研招办备案。实施细则要符合培养单位

学科特点，明确八要素，包括本院（所）网络远程复试的日程、

地点、程序、复试考生学术或业务要求、破格复试条件、调剂生

源选择标准、复试考核内容及其他。各院（所）负责对符合本单

位调剂实施细则的考生进行初选，将初选结果报研招办院统一发

放“复试通知”，同时组织调剂考生进行复试，确定调剂考生拟

录取名单报研招办统一录取。

二、调剂规则

第三条 合格生源不足招生规模的学科（类别）、专业（领

域）可以在相近的学科（类别）、专业（领域）调剂考生。调剂

复试的考生必须同时满足教育部和我校规定的调剂复试标准。

第四条 调剂考生须到国家调剂系统报名，待培养单位发出

复试通知后，点击接受复试通知，校研招办给复试合格的调剂考

生发“待录取通知”，考生点击接受“待录取”。

第五条 我校接收的所有调剂考生（考生报考单位、报考院

系所、报考专业、报考学习方式改变均为调剂考生）必须通过教

育部指定的“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进行。我校生源缺

额信息及调剂要求通过“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进行公

布。

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调剂到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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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的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也需通过“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

服务系统”进行调剂。

三、调剂条件

第六条 调剂考生需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考生需具有

大学本科学历（调剂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）

第七条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

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；

第八条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，应在同

一学科门类范围内；

第九条 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初

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；

第十条 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、初试科目完全相同

的调剂考生，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；初

试科目不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，按学院复试实施细则公布的、可

体现考生学业水平的标准择优进入复试，一律不得以非学业水平

标准作为遴选依据。

四、调剂流程

第十一条 研招办根据“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

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”及我校分专业招生计划情况确

定需接受调剂专业及拟调剂名额，在调剂系统开通之前在沈阳农

业大学研招办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并将专业负责调剂工作人员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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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公布在网上，方便考生联系。

第十二条 我校调剂方案在复试方案出台后正式公布，在“中

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调剂平台开通后，将已公示在我校网站上

的调剂专业调剂通道打开，接受调剂志愿申报。我校调剂计划余

额信息每次开放时间为12小时。

第十三条 拟向我校提出调剂申请的考生，请与各学院（所）

负责人电话联系，根据学院具体要求准备相关材料。申请调剂的

考生需登录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的网上调剂系统填报调剂

志愿。

第十四条 各招生院（所）根据学校研究生调剂实施方案及

学院（所）实施细则在调剂平台打开的 24小时内，对已向我校

提交“调剂志愿”的考生进行初选，将拟发送复试通知的名单提

交到研招办，由研招办经过审核统一发送“复试通知”。各学院

调剂负责老师负责电话通知已发送“复试通知”的考生参加我校

复试。已向我校提交“调剂志愿”的考生，如未被选择为拟调剂

生源，其“调剂志愿”将在24小时之后自动解锁；各学院不得

单独给考生解锁调剂志愿。

第十五条 我校第一轮调剂与国家调剂平台同时开通，在调

剂生源充足的情况下，参加复试的调剂人数不超过公布余额计划

数的120%。第一轮调剂平台开通时间为4月 6日 0点-4月 6 日

12点，各专业第一轮调剂复试时间由各院（所）统一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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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第一轮调剂复试后，学院仍未完成的计划由学校统

一收回重新分配。学校根据各学院拟录取情况及分专业招生计划

缺额情况，公示我校第二轮调剂缺额专业及拟调剂名额，接收考

生“调剂志愿”，直到调剂工作结束为止。

第十七条 调剂工作由研招办归口管理并统一办理相关手

续，本办法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
